
2016.8.30 ❘ 星期二 09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 告

我行拟面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公开转让不良资产包，本期
拟转让资产包共涉及7户25笔贷款，截至交易基准日资产包贷
款本金为18056万元，利息为 1005.6万元，交易基准日为2016年
7月31日。

敬请贵公司于2016 年9 月2日前以书面形式告知我行是否
有意愿参与上述不良贷款债权转让活动，并签署信息保密协议。

欲了解其他详细信息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联系。
联系人：徐欣波
联系电话：（0575）82136445
联系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德盛路55号

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8月30日

上虞农商银行资产包转让邀请公告

法院公告
2016年8月30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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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2016)浙0102民初2355号
汤春：原告钟建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
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315号

蔡甫宝、杭州宝迪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刘
涵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0102民初13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720号

游雪江、符雪华、俞杭女、游雪凤：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717号

黄赛敏、黄瑞忠、廖曾秀、黄晓云：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547号

王小明：本院受理原告方玲芳诉被告王小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被告王小明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方玲芳借款本金300000
元。如被告王小明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5800元，由被告王小明负担。公告费650元，由
被告王小明负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102民初154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165号

余红潮、江健标:本院受理杭州顺昌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548号

王小明：本院受理原告方玲芳诉被告王小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被告王小明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方玲芳借款本金150000
元。如被告王小明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3300元，由被告王小明负担。公告费650元，由
被告王小明负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102民初154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166号

虞巧英、金志强:本院受理杭州顺昌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380号

邹青、杭州山河航空货运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2684号之一

丁智华：本院受理原告陈恒权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
字第0268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3485号之一

黄乐丹、林树春：本院受理原告章早立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348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322号之一
杭州嘉德威钢琴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华

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诉你公
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 04322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
判决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593号之一

董直忍、杨春雪：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459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
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678号之一

苏为理、魏绍敏、董正候、钱起图、沈思华：本院受
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司公
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4678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704号之一

蔡晓芳、赖立辉：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4704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
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838号之一

徐杨富、陈秀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裕沣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4838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901号之一

杭州新美佳餐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胡红兵
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4901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
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5122号之一

胡琦：本院受理原告文胜军诉你及卢华敏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
下商初字第0512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5188号之一

杭州一银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之江支行诉你公司及何健、王
乃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5188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5299号之一

汪国良、俞佳莉：本院受理原告黄明娟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529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5360号之一

王云义、林阿微：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536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

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5560号之一

徐正道、杭州一银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之江支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5560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
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3民初137号之一

李芝林：本院受理原告陶志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3民
初13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3民初479号之一

董柳军：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3民初479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3民初566号之一

袁清华：本院受理原告林孝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3民
初56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3民初589号之一

孙阅军、黄亦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鑫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司公告送达（2016）浙0103民初589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04688号

何昌叶：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求是支
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
告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2625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718号

周刚：本院受理沈爱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2016）浙0106民初1718
号民事判决书。周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沈
爱娟借款本金18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53号

赵进、叶菁菁：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广成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105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执民字第749号

鹰潭市华鑫物流有限公司、陈丽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申请执行你及陈丽仙信用卡纠纷一
案，本院已作出拍卖你公司所有的赣L37587车辆的执行裁
定书。现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西执
民字第749-2号执行裁定书，同时也向你们公告送达杭州
华丰二手车评估鉴定有限公司出具的（2016）华丰评报字第
051802号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报告书。（2015）杭西执民字第
749-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鹰潭市华鑫物流
有限公司所有的赣L37587车辆；该评估报告载明：评估基
准日2016年5月18日，赣L37587车辆的市场价值为人民
币42900元，建议司法处置价为人民币34320元。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
估报告、执行裁定书有异
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
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执民字第
748号

鹰潭市华鑫物流有
限公司、洪文祥：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保俶支行申请执行你
及洪文祥信用卡纠纷一

案，本院已作出拍卖你公司所有的赣L37660车辆的执行
裁定书。现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西执民字第748-2号执行裁定书，同时也向
你们公告送达杭州华丰二手车评估鉴定有限公司出具
的（2016）华丰评报字第051801号旧机动车鉴定评估
报告书。（2015）杭西执民字第748-2号执行裁定书裁
定：拍卖被执行人鹰潭市华鑫物流有限公司所有的赣
L37660车辆；该评估报告载明：评估基准日2016年5
月18日，赣L37660车辆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42300元，
建议司法处置价为人民币33840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执行裁定书
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
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378-6381号

包建民：本院受理陈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四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2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执民字第750号

鹰潭市华鑫物流有限公司、陈丽仙：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申请执行你及陈丽仙信用
卡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拍卖你公司所有的赣L37655
车辆的执行裁定书。现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5）杭西执民字第750-2号执行裁定书，
同时也向你们公告送达杭州华丰二手车评估鉴定有限
公司出具的（2016）华丰评报字第051803号旧机动车
鉴定评估报告书。（2015）杭西执民字第750-2号执行
裁定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鹰潭市华鑫物流有限公司
所有的赣L37655车辆；该评估报告载明：评估基准日
2016年5月18日，赣L37655车辆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41600元，建议司法处置价为人民币33280元。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
告、执行裁定书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以书
面形式向本院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执民字第751号

鹰潭市华鑫物流有限公司、洪文祥：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申请执行你及洪文祥
信用卡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拍卖你公司所有的赣
L37393车辆的执行裁定书。现因你们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 ，向 你 们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5）杭 西 执 民 字 第
751-2 号执行裁定书，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杭州华
丰二手车评估鉴定有限公司出具的（2016）华丰评
报 字 第 051804 号 旧 机 动 车 鉴 定 评 估 报 告 书 。
（2015）杭西执民字第 751-2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
卖被执行人鹰潭市华鑫物流有限公司所有的赣
L37393 车辆；该评估报告载明：评估基准日2016年5
月 18 日，赣 L37393 车辆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40800
元，建议司法处置价为人民币 32640 元。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
告、执行裁定书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以
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473号

沈益国：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
初2473号民事判决书。沈益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夏靖借款本金96285.78元，利息、逾期违约金和
罚息计22916.02元，支付律师费5006元。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481号

严利雄：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2481 号民事判决书。严利雄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夏靖借款本金 59671.33 元，利
息、逾期违约金和罚息计 18140.09 元，支付律师费
3268 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474号

张春敏、黄少华：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106民初2474号民事判决书。张春敏、黄少
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夏靖借款本金
179504.27元，利息、逾期违约金和罚息计33746.8元，
支付律师费8957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739号

王运凯：本院受理原告维仕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08民初739号民事判决书。被告王运凯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维仕担保有限公司垫
付本金34027.79元；被告王运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返还原告维仕担保有限公司垫付利息1911元；
被告王运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维
仕担保有限公司垫付手续费150元；被告王运凯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维仕担保有限公司
垫付罚息359.66元；被告王运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支付给原告维仕担保有限公司违约金14700
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174号

水玉海：本院对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诉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8 民初 2174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775号

杨兴华：本院对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诉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初77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603号

章国兴：本院对原告李志朋诉被告章国兴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
事判决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条、
第20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之规
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章国兴于本判决生效5日内归
还原告借款60000元。二、被告章国兴于本判决生效5
日内支付原告为本案所付出的公告费650元。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50
元，由被告章国兴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
理费人民币145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04号

范木根：本院对原告虞国芬诉被告范木根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32条的规定，判决
如下：驳回原告虞国芬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00元，
由原告虞国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人民币3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522号

张飞：本院受理原告黄文华诉被告张飞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6年12月20日上午8：45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930号

叶金水、朱素红、潘国平、葛杏利：本院对原告杭州市
高新区（滨江）萧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761号

高苏琴：本院对原告浙江绿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
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福彩3D 第2016234期

浙江销售2612850元，返奖额509229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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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第2016234期 投注总额：408780元

奖池累计2.9053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注
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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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双色球
第2016100期
全国销量:335027586元 浙江销量：25235912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7注二等奖（温州3注，义乌2注，丽水、
绍兴各1注）。奖池累计9.6023亿元滚入下期。本
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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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陈海勇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恒钢金属销售有限公司债权转让给陈海勇（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
权益）。截至2016年5月31日，该户债权总额为14447.23万元。债务人恒钢金属销售有限公司位于浙江温州工业园区
中兴路106号，该债权由以下抵押物提供抵押担保：恒钢金属销售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于浙江温州工业园区中兴路106
号厂房、土地及恒钢金属销售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于海滨街道海宁路88号厂房、土地。保证人温州诚石集团有限公
司/东南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双力集团有限公司/温州龙建路桥工程公司/瑞田钢业有限公司/夏瑞者/张玉燕/夏中泽/
胡芳芳。该债权依法通过公开拍卖方式由陈海勇竞拍取得，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陈海勇履行
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
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
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陈海勇

2016年8月30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陈海勇
就恒钢金属销售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